




「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板新站(Y14)土地開發案」 
甄選文件修正對照表 

項次 原條文 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 
1. (無) 十六、特別條款（三）興建規範 

6.投資人須以鋼骨結構（SC）興建本站土
地開發建物。 

⼀、本款新增。 
二、為提升捷運開發大樓規劃品質，形塑地

標建築，與加強建築結構耐震能力及安
全性，爰新增本規範。 

須知-20 

2. (無) 十六、特別條款（三）興建規範 
7.本站倘規劃作為辦公產品使用，該辦公

產品須採集中配置，並應擬具完善物業
管理計畫，可提供作為企業總部等頂級
商務辦公空間需求使用。 

⼀、本款新增。 
二、為提供良好辦公空間，以吸引優質企業

進駐本市，帶動本市整體發展，爰新增
本規範。 

須知-20 

 

日期：111 年 3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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